
2008年 2月20日  
立法會會議席上陳鑑林議員就  

“舊工業區轉型”提出的議案  
經梁家傑議員及單仲偕議員修正並獲得通過的議案  

 
“鑒於本港地少人多，可供發展的商業用地日益匱乏，而不少

社區也需要撥地提升及增加社區設施，與此同時，本港多個

舊工業區老化問題嚴重，單位空置、改為貨倉或用作其他非

工業用途的情況普遍，使珍貴的土地資源未能充分運用，本

會促請政府採取積極措施，重新全面規劃舊工業區，使轉型

過程中有所依循，以充分發揮其發展潛力，達致善用土地資

源的目的；具體措施包括：  
 
(一 ) 全面放寬工業用地的土地用途、實施分期補付地

價，並重新檢討及修訂 ‘工業用途 ’及 ‘工廠 ’的定義；  
 
(二 ) 盡快檢討《市區重建策略》，並研究理順市區重建局

的角色，使其可積極配合舊工業區的更新工作；  
 
(三 ) 重整舊工業區內的道路設計，增加交通配套設施；

及  
 
(四 ) 增加舊工業區內的文娛康樂設施和擴大綠化空間；  
 
(五 ) 因應不同社區需要，研究更改舊工業區的土地用

途，以改善社區的醫療、福利及教育配套；及  
 
(六 ) 鼓勵空置廠廈的重新規劃，為創意工業、文化產業、

社會企業及不同中小型企業提供發展機會；  
 
(七 ) 寬減都會區中的 ‘現有工業大廈改作商業用途暫准

費 ’，以協助都會區中的工業大廈改為商業用途；  
 
(八 ) 放寬單一及多個工業大廈單位改為商業用途的審批

條件，讓分散業權的工業大廈可較易改變個別單位

的用途；  
 
(九 ) 盡快在新界發展次都市中心，以提供較廉宜的工業

及商業用地，以及為就近的新市鎮提供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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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利用行人天橋連接各工廠大廈，使人車道路分隔，

減少市民吸入廢氣的機會；及  
 
(十一 ) 在重新全面規劃舊工業區時，容許更多元化的土地

用途，包括商業、文娛康體設施及休憩用地，以及

降低發展密度、增加公共空間及減少屏風效應。 ” 
 
 

進度報告  
 

  在 2008年 2月 20日的立法會會議席上，由陳鑑林議員

動議，經梁家傑議員及單仲偕議員修正的上述議案獲得通

過。本文件旨在向議員就議案所關注的事宜作出報告。  
 
 
工業樓宇的整體供應和使用情況  
 
2.  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最新的資料顯示， 2007 年私人

分層工廠大廈的空置量下降至  1 070 000 平方米，  相當於

總存量的6.2%。  
 
 
舊工業區土地用途及用途地帶的定義  
 
3.  不少工業大厦由於業權分散，以致未能順利轉型或申

請改變用途。當中亦涉及工業和其他商業用途並存的安全考

慮。不過，政府亦盡量在政策上方便工厦轉型。  

 
4.  一方面，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會不時按社會

及經濟需要檢討及修訂土地的用途，修訂分區大綱圖的法定

用途地帶。任何人士亦可根據《城市規劃條列》第 12A條向

城規會提出更改用途地帶的申請。在各區計劃大綱圖內的工

業用地，已由八十年代末的800公頃，大幅下降至目前的300
公頃。其中，自2001年引入「其他指定用途」註明「商貿」

地帶以來，已有 200公頃的「工業」用地，改劃為「商貿」

地帶。規劃圖則內「工業用途」的定義亦已擴大至包括與工

業工序有關的設計、研究與發展，及與工業工序有關的訓練

用途，並容許在工業樓宇內，設立需要大量貯存空間及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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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落貨物的貿易公司，以及容許一半的實用樓面面積作為附

屬辦公室用途，以及百分之二十的實用樓面面積作陳列室用

途。  
 
5.  另一方面，地政總署近年已採用簡化程序，處理短期

豁免書的申請，包括引入標準收費率以加快審批過程。現行

的簡化程序分別適用於「資訊科技及電訊業」、「資訊科技及

電訊業」以外行業和位於地下廠房單位的申請，除位於地下

廠房單位的短期豁免書外，有關物業豁免書費用是標準收

費。選擇繳費的方式可按年繳交的年費或一筆過預先支付適

用於有關物業獲永久豁免的費用，即在有關大廈存在期間獲

得豁免。至 2008年 3月止，地政總署批核了而仍有效的豁免

書個案大約有570宗。  
 
 
提供交通配套設施、行人連接網絡、文康設施及綠化空間  
 
6.  政府於設立工業區時，已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及因應各區的特色，設立相關的配套設施包括行人天橋及道

路網絡以連接工業區及其他地方，以及提供足夠的公共交通

設施、停泊車輛和起卸貨物設施及休憩用地等。隨著工業的

轉型，工業區內的工廠大廈逐漸改變用途，現有的道路設計

或需有適當的調整，有關的政府部門會因應區內的發展及交

通問題，適時作出相應的改善措施，包括於情況許可下，擴

闊行車及行人路，並實施適當的交通管理措施。然而礙於現

時工業區內的工廠大廈林立，只能盡量透過循序漸進的方式

改善環境。  
 
7.  政府一直致力提供優質的康樂及文化設施，配合社區

發展需要。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會根據土地規劃的用途，於工

業區或其鄰近地方提供康樂活動場地，例如觀塘成業街休憩

公園、駿業街遊樂場、柴灣常安街遊樂場等。我們會續繼留

意各地區在文康設施方面的需要，若工業區有合適的土地可

重新規劃作文康建設用途，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樂意與相關部

門和區議會商議，探討於該處設置地區所需的文康設施。  
 
8.  於規劃層面，在工業區內進行重建項目時，規劃署會

視乎個別的發展情況提出有關措施，如要求把地盤界線後退

以騰出空間作道路擴闊或路邊種植，以改善區內的空氣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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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景觀及交通等問題。規劃署亦已開展了一些地區改善環

境計劃，例如在「觀塘行人環境規劃大綱」中建議改善觀塘

工業區的行人環境。此外，土木工程拓展署現正為「九龍及

港島市區餘下地區綠化總綱圖」進行研究工作，以期於2009
年年初完成。其中包括提升觀塘工業／商貿區內的綠化設

施。  
 
 
檢討《市區重建策略》  
 
9.  發 展 局 與 市 區 重 建 局 計 劃 在 本 屆 立 法 會 會 期 完 結

前，就《市區重建策略》的檢討諮詢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並正式開展有關的檢討工作。該檢討會研究在推行市區更新

時，如何釐定重建發展、樓宇復修、文物保育與舊區活化之

間的比重。此外，若有建議要求市區重建局將其部分資源投

放於更新舊工業區方面，進行重建、活化或復修的工作，當

局和市區重建局會持開放態度，在不影響市區重建局核心工

作的原則下對此作出研究。  
 
 
 
發展局  
2008年 4月  
 


